
通用装配工艺规程
1 装配前的准备工作

1.1 研究和熟悉装配图的技术条件，了解产品的结构和零件作用，以及相连接关系。

1.2 确定装配的方法、程序和所需的工具。

1.3 配装前搬运时，必须在两件之间垫上毛布或纸板，防止划伤。镀件必须放在毛布或纸板上，卸

车时要轻拿轻放，严禁将工件直接置于地面上。对所搬运过程的各类物品必须安全、文明操作，

轻拿轻放，防止磕碰现象的发生。

1.4 零件装配前和部装完成后，都必须彻底打扫，绝不允许有油污、脏物和铁屑存在，并应倒去棱

边和毛刺。

1.5 装配环境要求清洁，不得有粉尘或其它污染，零件应存放在干燥、无尘、有防护垫的场所。

2 装配基本规范

2.1 应打腻子和喷漆而尚未进行此道工序的铸件及钣金件等，不能装配。

2.2 机械装配应严格按照设计部提供的装配图纸及工艺要求进行装配，严禁私自修改作业内容或

以非正常的方式更改零件。

2.3 装配时，应检查零件与装配有关的形状和尺寸精度是否合格，检查有无变形、损坏等，并应注

意零件上各种标记，防止错装。装配的零件必须是质检部验收合格的零件，装配过程中若发现漏

检的不合格零件，应及时上报，

2.4 外购件必须先经过试验检查合格后，才能投入装配。

2.5 装配时，零件、工具应有专门的摆放设施，原则上零件、工具不允许摆放在机器上或直接放在

地上，如果需要的话，应在摆放处铺设防护垫或地毯。

2.6 装配过程中零件不得磕碰、切伤，不得损伤零件表面，或使零件明显弯、扭、变形，零件的配

合表面不得有损伤。

2.7 装配时原则上不允许踩踏机械，如果需要踩踏作业，必须在机械上铺设防护垫或地毯，重要部

件及非金属强度较低部位严禁踩踏。

2.8 各配钻孔应按装配图和工艺规定。相配零件的配合尺寸要准确，不得偏斜。部件装配中，钻孔

和铰孔等工序完成后，应将铁屑清除干净，才能进行下道工序装配。

2.9 装配 1.6 以上粗糙度的零件，不准使用锉刀，必要时在取得检验员的同意下，可用“零”号砂

布修饰。

2.10 压入平键及装卸轴承时，不得用铁锤敲打，应用木锤、铅、铝、紫铜锤或用装配工具进行装

配。

2.11 装配滑动零件，如花键轴和带花键孔的齿轮等，应保证能相对地灵活移动。

2.12 齿轮应没有啃住现象，变速机构应保证准确变位，啮合齿轮的轴向错位应按照图纸和工艺的

要求，对多级齿轮应考虑全部尺寸链的正确，若工艺上无明显要求的啮合齿轮的轴向错位，应

不超过下列数值：

啮合齿轮轮缘宽度≤20 毫米时，轴向错位不得大于 1毫米

啮合齿轮轮缘＞20 毫米时，轴向错位不得超过轮缘的 5%，且不得大于 5毫米。

2.13 高速回转轴在装成前，应进行动同轴度检验。



2.14 相对运动的零件，装配时接触面间应加润滑油（脂）。若有油路，必须畅通。

2.15 各管路系统（如电器管路和冷却液管路等），应形排列整齐，不允许扭曲及损害外形美观。

2.16 各种管道和密封部位，，不得有漏油、漏水、漏气等现象。

2.17 配合件和紧固件所用的螺钉、螺母、定位销等，在装配时须涂上小量机油，以便检修和拆卸。

2.18 部件上各外露件如螺钉、铆钉、销钉、标牌、轴头及发蓝、电镀等件均应整齐完好，不许有

损伤或字迹不清等现象，否则应予以更换，以确保外观质量。

2.19 装配在同一位置的螺钉，应保证长短一致，松紧均匀。销钉头应齐平或露出部份不超过倒棱

值。

2.20 组件或部件装好后，必须加以防护盖罩，以防止水、气、污物及其他脏东西进入内部。特别

是液压件，封口拆掉后不得置于地面上，并必须用布或纸箱等盖着。

2.21 试车前，应检查个部件连接的可靠性和运动的灵活性，各操纵手柄是否灵活和手柄位置是否

在合适的位置；应检查箱体内和部，组件上均无铁屑及其他污物以及遗漏的零件等。试车过程

中，从低速到高速逐步进行。

15 装配后检查工作

15.1 每完成一个部件的装配，都要按以下的项目检查，如发现装配问题应及时分析处理。

15.1.1 装配工作的完整性，核对装配图纸，检查有无漏装的零件。

15.1.2 各零件安装位置的准确性，核对装配图纸或如上规范所述要求进行检查。

15.1.3 各联接部分的可靠性，各紧固螺丝是否达到装配要求的扭力，特殊的紧固件是否达到防止

松脱要求。

15.1.4 活动件运动的灵活性，如输送辊、带轮、导轨等手动旋转或移动时，是否有卡滞或别滞现

象，是否有偏心或弯曲现象等。

15.2 总装完毕主要检查各装配部件之间的联接，检查内容按 16.1 中规定的“四性”作为衡量标

准。

15.3 总装完毕应清理机器各部分的铁屑、杂物、灰尘等，确保各传动部分没有障碍物存在。

15.4 试机时，认真做好启动过程的监视工作，机器启动后，应立即观察主要工作参数和运动件是

否正常运动。

15.5 主要工作参数包括运动的速度、运动的平稳性、各传动轴旋转情况、温度、振动和噪声等。

16 试运转

16.1 设备试运转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6.1.1 设备及其附属装置、管路等均应全部施工完毕，施工记录及资料应齐全。润滑、液压、冷

却、水、气（汽）、电气（仪器）控制等附属装置均应按系统检验完毕，并应符合试运转的

要求。

16.1.2 需要的能源、介质、材料、工具、检测仪器、安全防护设施及用具等，均应符合试运转的

要求。

16.1.3 参加试运转人员，应熟悉设备的构造、性能、设备技术文件，并应掌握操作规程及试运转



操作。

16.1.4 设备及周围环境应清扫干净，设备附近不得进行有粉尘的或噪音较大的作业。

16.2 设备试运转应包括下列内容和步骤：

16.2.1 电气（仪器）操纵控制系统及仪表的调整实验。

16.2.2 润滑、液压、气（汽）动、冷却和加热系统的检查和调整试验。

16.2.3 机械和各系统联合调整试验。

16.2.4 空负荷试运转，应在上述 1 至 3项调整试验合格后进行。

16.3 电气及操作控制系统调整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16.3.1 按电气原理图和安装接线图进行，设备内部接线和外部接线应正确无误。

16.3.2 按电源的类型、等级和容量，检查或调试其断流容量、熔断器容量、过压、欠压、过流保

护等，检查或调试内容均应符合其规定值。

16.3.3 按设备使用说明书有关电气系统调整方法和调试要求，用模拟操作检查其工艺动作、指示、

讯号和联锁装置应正确、灵敏和可靠。

16.3.4 经上述 1 至 3项检查或调整后，方可进行机械与各系统的联合调整试验。

16.4 润滑系统调试应符合下列要求：

16.4.1 系统清洗后，其清洁度经检查应符合规定。

15.4.2 按润滑油（剂）性质及供给方式，对需要润滑的部位加注润滑剂；油（剂）性能、规格和

数量均应符合设备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16.5 液压系统调试应符合下列要求：

16.5.1 系统在充液前，其清洁度应符合规定。加油过滤精度不低于 30 微米，吸油过滤精度为 70-150

微米（100-200 目）。

16.5.2 所充液压油（液）的规格、品种及特性等均应符合图纸和说明书的规定；充液时应进行多

次开启排气口，把空气排除干净。

16.5.3 系统应进行压力试验，系统的油马达、比例阀、压力传感器、压力继电器和蓄能器等，均

不得参与试压。试压时应先缓慢升压到表 12 的规定值，保持压力 10min，然后降至公称压

力，检查焊缝、接口和密封处等，均不得有渗漏现象。

液压试验压力 表 12

系统公称压力 P

（Mpa）
≤16 16～31.5 ＞31.5

试验压力 1.5P 1.25P 1.15P

16.5.4 启动液压泵，进油（液）压力应符合说明书的规定；泵进口油温不得大于 60℃，且不得低

于 15 ℃；过滤器不得吸入空气，调整溢流阀（或调压阀）应使压力逐渐升高到工作压力为

止。

16.5.5 应按说明书规定调整节流阀、压力表开关、种类换向阀阀、蓄能器和溢流阀等液压元件，

其工作性能应符合规定，且动作正确、灵敏和可靠。

16.5.6 液压系统的油缸等驱动件，在规定的行程和速度范围内，不应有振动、爬行和停滞现象；



换向和卸压不得有不正常的冲击现象。

16.5.7 系统的油（液）路应通畅。经上述调试后方可进行空负荷试运转。

16.6 整机调试应符合下列要求：

16.6.1 设备及其润滑、液压、气（汽）动、冷却、加热和电气及控制等系统，均应单独调试检查

并符合要求。

16.6.2 整机调试应按说明书和生产操作程序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6.6.2.1 各转动和移动部分，用手盘动，应灵活，无卡滞现象。

16.6.2.2 安全装置（安全联锁）、紧急停机和制动、报警讯号等经试验应正确、灵敏、可靠。

16.6.2.3 各种手柄操作位置、按扭、控制显示和讯号等，应于实际动作及其运动方向相符；压力、

温度、流量等仪表、仪器指示均应正确、灵敏、可靠。

16.6.2.4 应按有关规定调整往复运动部件的行程、变速和限位；在整个行程上其运动应平稳，不

应有振动、爬行和停滞现象；换向不得有不正常的声响。

16.6.2.5 发动机、各类油马达均应进行各级速度（低、中、高）的运转试验。其启动、运转、停

止和制动，在手控和自动化控制下，均应正确、可靠、无异常现象。

16.7 设备空负荷试验运转应符合下列要求：

16.7.1 应按本规范第 16.6 条规定机械与各系统调试合格后,方可进行空负荷试运转.

16.7.2 应按说明书及有关规定的空负荷试验的工作规范和操作程序，试验各运动机构的启动，其

中对大功率机组，不得频繁启动，启动时间间隔应按有关规定执行；变速、换向、停机、

制动和安全连锁等动作，均应正确、灵敏、可靠。其中连续运转时间和断续运转时间无规

定时，应按各类设备安装验收规范的规定执行。

16.7.3 空负荷试运转中，应进行下列各项检查，并应作实测记录：

16.7.3.1 技术文件要求测量的轴承振动和轴的窜动不应超过规定。

16.7.3.2 齿轮副，链条与链轮啮合平稳，无不正常的噪声和磨损。

16.7.3.3 传动皮带不应打滑，平皮带跑偏量不应超过规定。

16.7.3.4 一般滑动轴承温升不应超过 35℃，最高温度不应超过 80℃；导轨温升不应超过 15℃，最

高温度不应超过 100℃。

16.7.3.5 油箱油温最高不得超过 60℃。

16.7.3.6 润滑、液压、气（汽）动等各辅助系统的工作应正常，无渗漏现象。

16.7.3.7 各种仪表应正常工作。

16.7.3.8 有必要和条件时，可进行噪声测量，并应符合规定。

16.8 空负荷试运转结束后，应立即作下列工作：

16.8.1 切断电源和其他动力来源。

16.8.2 进行必要的放气、排水或排污及必要的防锈涂油。

16.8.3 对蓄能器和设备内有余压的部分进行卸压。

16.8.4 对设备几何精度进行必要的复查；紧固部分进行复紧。

16.8.5 设对润滑剂的清洁度进行检查，清洗过滤器；需要时可更换新油。

16.8.6 清理现场及整理试运转的各项记录。


